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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景明编著的《法大司考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本校生内部教材(第5册商法经济法)》紧扣司法考试大纲
，体系完整，编排得当，重点突出，内容丰富，表述精准，文字简明。
全书渗透着参编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体现着对司法考试规律和应考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同
时适应备考人员的学习方式、学习习惯等特点，在编排格式上做了匠心独到的设计。
本书将会对广大备考人员学习、理解和掌握国家司法考试的知识内容和应试方法具有积极的引导与促
进作用，对考生提高考场实战能力以及未来的从业能力给予有力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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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景明，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校开放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
自1993年开始参与律师和司法考试培训，主讲商法。
现任九三学社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府
高级参事，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专家咨询委员。
  魏敬淼，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司法考试辅导，专业知识功底深厚，教学风格严谨，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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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 公司法概述 考点精解 一、公司的概念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我国的公司
是指由符合法定人数的股东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出资设立，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所认购的股份为限
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二、公司的特征 一般来说，公司有如下特征： 1．公司的营利性。
公司由投资者出资组成，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和回报，公司不过是投资者实现投资利益
的法律工具。
公司的营利性非仅指其自身简单的盈利，而是包括向其成员分配盈利，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开展活动
的，其营业应具有内容的确定性并保持其经营的连续性或稳定性。
所以盈利的物质基础是股东出资形成的资产，盈利的过程是不间断地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
首先，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公司的财产主要由股东出资构成，公司的盈利积累或其他途径也是形成
公司财产的来源。
公司的股东在其将财产出资于公司之后，不再对这些财产享有任何直接的支配权，而只作为股东享有
股权。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因此公司对其财产应有权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其次，公司独立承担责任。
公司的独立责任是其独立人格的标志，是公司具有法人地位的集中表现。
公司的独立责任与股东的有限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公司的独立财产必然决定了公司对公司经营中产生
的债务以全部公司财产承担独立责任，而公司股东则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财产责任的独立性，保障了投资者的安全，因而大大地增强了公司在吸收资本方面的作用。
 此外，作为公司独立法人资格的标志还有章程和健全的组织机构。
 但如果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资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并给他人或社会造成了损害，则应按照公
司人格否认理论，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
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的要求。
这是公司独立责任的例外情况。
 三、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公司的权利能力是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的资格。
首先，公司权利能力的存续期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第7条的规定，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为公
司成立之日，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公司即享有权利能力。
公司的权利能力终于其注销之日，《公司法》第l89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编制清算报告，
报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公司注销登记之日起权利能力丧失。
 其次，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
包括性质的限制、经营范围的限制和转投资的限制。
 （1）性质的限制关键是与自然人相区别，即自然人独有的、与其身体特征直接相关的权利能力，公
司不享有，如生命权、健康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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